115年臺東縣延平鄉公所農產業智慧(能)農業補助計畫
1、 計畫目的:
臺東縣延平鄉公所(下稱本所)為協助延平鄉產業數位轉型，導入智慧農業，結合科技應用導入智慧農業透過公私協力，使數據得以驅動決策，協助農民省工、省力，進而達到提升生產力、強化氣候軔性、降低溫室氣體排放與價值鏈整合，促進農業永續生產，特訂定本計畫。
2、 補助對象: 設籍本鄉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始得申請
(1) 參加鹿野地區農會立案並領有統一編號本鄉農業產銷班成員。
(2) 設籍本鄉且居住時間達1年以上且實際從事農業經營生產之農民。
3、 補助項目、標準:
(1) 補助項目:
1、 智慧感控系統:具物聯網功能之農用環境感測(如病蟲害、土壤、空氣溫濕度、照度及影像紀錄等)。
2、 智慧環控系統: 可控制自動化設備的農用環境控制系統申請；須具備智慧感控系統，可再申請自動化設備，建置智慧環控系統，含水養液供應、微霧降溫系統、水質過濾或灌溉系統、內循環/降溫風扇、自動噴藥系統、光驅/誘蟲設備
3、 智能生產:自走或遙控式割草、搬運、噴藥或採收車/機或田間害物管理(如(超)聲波、雷射驅趕設備)、智能專業修剪機、個人穿戴式機械手臂省力輔具及其他農產業相關等智能農機、設備。
(2) 補助標準:
1、 智慧感控、環控系統及智能生產機具每案補助申請金額1/2，補助上限20萬元。
2、 常見設備補助額度:
(1) 微型氣象站:每組3萬元為上限，至少應包含大氣(溫溼度、光照)及土壤(溫溼度EC值)感測等設備。
(2) 土壤感測器(溫溼度、EC值):每組1萬元為上限。
(3) 大氣感測器(溫溼度、光照):每組1萬元為上限。
(4) 控制中心訊息顯示看板:每組1萬元為上限。
 四、申請程序:
   (一)自115年2月1日起至3月31前檢附附件一申請書、土地資料、產銷 
      班成員的證明文件(班員名冊副本或由班長/農會提供的證明信函)、個別農民
      為合法農地或符合土地編定規定之土地地籍謄本，承租地須有合法經營權或
      同意書(附件二)、個資使用同意書(附件三)向本所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二)經核定補助者，應於115年10月30日前採購、建置完畢，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本所請領補助款:
    1、收據或發票等支出憑證及撥款帳戶影本。
    2、建置之效益說明、建置前、中、後照片(附件四)、查驗紀錄表(附件五)、農
      機需檢附農機使用證明。
    3、領據(附件六)
五、獲本計畫補助之對象，應配合下列事項:
  (一)倘申請後無正當理由放棄，將取消次年補助資格。
  (二)獲補助設備須為新品，並裝置於申請之場址，3年內不得轉賣或轉移。
  (三)光驅/誘蟲設備須檢附農試改良場技術授權證明。
  (四)本所得定期派員查核本計畫所購置設備、系統，倘拒絕或隱匿查核、未
 配合前項配合事項、經查獲未依補助用途之用、虛(浮)報或違反相關規  
 定情事，本所得視情節輕重，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五)補助之設備、系統，倘核銷金額低於核定補助標準時，按實際金額比例
 計算，如超過核定補助總價時，其超出部分由補助對象自行承擔。
  (六)當年度已受本計畫任一項目或其他單位任何智慧(能)農業補助者；不予補助。
  (七)本計畫當年度預算用罄即停止受理。
六、申請補助者須就該補助案自行檢視是否屬依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
    條及第3條規定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如屬者，應一併填寫「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併同
    相關申請文件提送本所，如有違反者，本所將依同法第18條及第20條相
    關規定移送權責機關裁罰。
七、經費來源：
    由本所年度預算經費項下支應。
八、本計畫陳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東縣延平鄉公所農產業智慧農業補助計畫申請書

	單位/姓名
	
	聯絡
地址
	

	連絡電話
	市話	；手機	（至少一項）

	計畫應用(村)
		村
	土地資訊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平方公尺）
	
	作物
	
	年產量（公噸）
	

	 購置金額：	

	補助項目
	購置金額
	補助項目
	購置金額

	智慧感控系統

	農用環境感測系統
	
	農用環境控制系統
	

	智慧環控系統（需建置智慧感控系統）

	水質過濾/灌溉系統
	
	微霧/降溫系統
	

	水養液供應系統
	
	內循環/降溫風扇
	

	自動噴藥系統
	
	光驅/誘蟲設備
	

	
	
	
	

	智慧生產

	自走或遙控式□割草□搬運□噴藥□採收車/機
	

	田間害物管理系統
	
	
	

	智能專業修剪機
	
	
	

	其他
	
	
	

	省力輔具□穿戴式
□機械手臂
	
	
	

	
	
	計畫總金額
		元

	核定補助金額
		元
	申請補助金額
		元

	計畫執行說明或用途（請概述目前痛點及解決方案、場域配置或用途）

	




	備註：每案補助申請金額二分之一，智慧環控系統需先建置智慧感控系統，補助上限20萬元；計畫總金額及申請補助金額由申請人填註。核定補助金額由本所填註。


承辦員：	；單位主管：	；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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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茲有	擬在下列土地申請「臺東縣延平鄉公所農產業智慧
農業補助計畫」補助，業經	等人完全同意，補助款歸申請人具領，特立此同意書為憑區	別
地

段
小
段
地	號
土 地 面 積
同意使用土地
面積
備
註




㎡
㎡





㎡
㎡





㎡
㎡





㎡
㎡





㎡
㎡

土地所有權
人簽章

住




址
身	分	證 字	號















附土地登記謄本


張




























申請人簽章：身分證字號：住  址：
電   話：
附註： 一、地主如未成年應加法定代理人印章。
       二、本同意書如有不實，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三、本同意書確經所有權人同意。
中  華  民  國 115年   月    日

附件三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1. 臺東縣延平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取得您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進行「臺東縣農產業智慧農業」相關工作，蒐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是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
2. 本次蒐集與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如申請計畫書內文所列，包含單位名稱、姓名、連絡電話、行動電話、E-MAIL、作物資料、目的及預算等。
3. 您同意本所因輔導業務所需，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與您進行聯絡；並同意本所向您確認相關資訊後，繼續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包含本所統計分析及作為提供計劃執行相關。
4.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所：(1)請求查詢或閱覽、(2)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或(5)請求刪除。
5.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您的個人資料，但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經檢舉或本所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用、盜用、資料不實等情形，本所有權停止您的相關資格、權利，若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6.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7.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所蒐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

□我已詳閱本同意書，瞭解並同意受同意書之拘束，並願意收到後續相關資訊（請打勾）
□我已詳閱本同意書，瞭解且不同意受同意書之拘束及不願意參加本計畫（請打勾）

報名者:	(本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附件四
	申請人姓名
	
	計畫名稱
	

	
效益分析
	□省工	；□省時	；□省力	

	
	說明：

	裝設前
	裝設中

	
	

	裝設後系統使用畫面

	

	

	

	1. 可由印表機列印或照片黏貼使用，空間不足可浮貼。
2. 補助設備明顯處需標示「   年臺東縣延平鄉公所農產業智慧農業補助計畫補助」。




承辦員：	；單位主管：	；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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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年度農產業智慧農業補助查驗紀錄表
	
	
	
	

	
單位/姓名
	
計畫明細/放置地點
	是否為新品
	是否標示補助字樣或檢附系統說明文件
	
查驗結果
	
農民簽章

	
查驗員
	
查驗日期

	
	
	□是
□否
	□是
□否
	□符合
□不符合
	
	
	

	
	
	□是
□否
	□是
□否
	□符合
□不符合
	
	
	

	
	
	□是
□否
	□是
□否
	□符合
□不符合
	
	
	

	
	
	□是
□否
	□是
□否
	□符合
□不符合
	
	
	

	
	
	□是
□否
	□是
□否
	□符合
□不符合
	
	
	


倘於建物使用或保管，請註地址；田間使用請註記為田區

承辦員：	；單位主管：	；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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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領	據
茲收到臺東縣延平鄉公所「115年農產業智慧農業補助計畫補助」補助款新臺幣            元整。

此致
臺東縣延平鄉公所

 具 領 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聯絡電話：	
 匯款帳戶：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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